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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兩天在網上各大平台中，大都是關於七警案的資訊。亦已有不少評論對七警案

的審判作了分析。社會對於七警案的關注，本來只是關於紀律部隊一部分人濫用

私刑的問題。然而，昨日的七警集會，卻又將關注點推向了另一個更大的爭議。 

不少七警的支持者，會以「先撩者賤」，執法無罪，什至以警察執勤經常受侮辱，

警察不獲尊重為理由。我們當然會認同，曾健超不論撥的是什麼液體，無論是水

還是尿，他也的確是犯了法，亦需要受到制裁。那些說七警只是執法，卻竟然要

受罰而大呼不公的人，請留意，在警方為他鎖上手扣的一刻，警方已是執了法。

現在人們指他們濫權的，不是指他們拉了曾健超，而是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，將

已被制服的曾健超拉去暗角打，這裡已不是執法的一部分。 

紀律部隊之所以是紀律部隊，重點在於紀律二字，他們受精良訓練，要將自我放

到最低，服從團隊精神，服從上級。同時因為他們可以用手扣、陀槍、受過武術

訓練，並且有法律保護他們執法，所以對於其自身行為要求更為嚴格。這是他們

對於一般民眾所處的優勢地位，例如曾健超再使用武力，極其量只有雙手，但警

方則有武器在身；他們受的訓練，不單是外在的，還是心理上的，因為警察是社

會危機應變系統的一個重要執行部分，他們的抗壓力亦理應比常人高。這亦是為

何七警比普通人判刑較重的原因，因為他們本身就比普通人具社會優勢。 

每一個行業，都有不足人道的壓力，同樣具有社會優勢的行業，例如教師、醫生、

護士等，每天受到挑釁的程度，我不會說一定比警察更多，但也不會少。做老師

的，現在也要經常面對管理層追成績追收生追獎項的壓力，同時又要應對家長，

再加上學生方面，相信大家都不會相信只有好學生沒有壞學生，一位女姓同行說，

每天面對一些中一的，撩你、挑釁你辱罵你也有，而家長不懂教，難到你又可以

打他嗎？不可以，因為老師在學校中，對比學生就有權力的優勢，當現在連罰抄

都給人當體罰，而不少學生又不尊重老師，叫老師又可以如何循循善誘，難道他

們不是人？ 

醫護界的朋友，每天面對病人，及病人家屬，同樣身處一個壓力煲內，如果醫生、

護士打病人，或與病人有曖昧行為，相信各界也不會有異議認為醫生護士有壓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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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體諒。昨天（２月２２日）就有一單「男護士打 85 歲病人遭判監半年」的案

件，假定被告說的病人曾四度踢他也好，正如法官指出，男護士犯案實屬違反誠

信，「冇人諗過自己喺醫院會受到醫護人員攻擊，而非想像中會得到照顧」，如果

說受到壓力，挑釁便可以拿疑犯發洩（雖然社會都會覺得，警方打犯也不是新鮮

事），那請問有那個服務性行業的壓力不高呢？ 

請好好理解，香港的法治在於，一日當事人未判刑，疑點理益歸於被告下，他也

是無罪的，最多只是疑犯，而不是罪犯。所以七警打人的一刻，在法理上，打的

仍是一個無辜的人。 

昨天的那單北區男護打病人的案件，剛好是對撐警集會的一個諷刺。男護求情的

理由，都是以服務社會為主，與七警的一些求情理由大同小異。但醫護界不會認

同該同事的行為，因為，他也是受訓而投身醫護行業，就如警方是受訓工作一樣，

正如李明逵說的，沒有任何一個情況容許警方打人。 

以上的情況，最多只令筆者感到無奈，因為原來身邊不是警察朋友，他們的思維

都十分相似，就是認為執法打犯是沒問題，有問題只是被人影出來。但最令人感

到悲憤的，是有警員在台上發言，竟然自比受納粹逼害的猶太人。作為一個歷史

學人，對此真的感到憤怒。 

當 1933 年希特拉上台後，為了解決德國的衰弱及重振德國在世界的地位，特別

要向法國報復，推行極權措施，並且提出優秀人種理論，認為雅利安人是世上最

優秀的人種，而德國人又是當中最優秀的民族。相反，猶太人是最低賤的人種。

於是猶太人被逼以大衛之星的標記標籤起來，之後大量拘捕，監禁、大規模殺害

猶太人的行為在德國，甚至在後來被納粹統治的地區上演，德國科學家甚至有計

劃地以猶太人做人體實驗，沒被關進集中營的在社會上亦受盡歧視。今天波蘭的

奧斯維辛，捷克的特萊津等地，集中營，仍然在有當年納粹逼害猶太人的罪證！

在本年１月２７日，奧斯維辛集中營剛剛舉行了被解放 72 周年的紀念活動，數

十名猶太倖存者參加了紀念儀式。在此筆者都想反問該名警察一句，作為權力機

關的一份子，警方何時有被人踩自地底泥？何時有突然在街上被人盤問，甚至被

毒打？何時有突然被捕，監禁？何時有被抓去集中營？何時有被人拿去做實驗？

在警方因公殉職時，又是否像猶太人般屍骨無存，死後身體的某些部分還要被當

原材料？ 

筆者痛心是，這一種自比猶太人的論調一出，台下竟然有不少人和應。說到底，

是太沒有常識，還是太玻璃心，警隊應有的紀律，以及心理素質已盪然無存？我

們更擔心，原來案件背後，不單是少數的害群之馬，七警只是一小個案，昨天集

會反映的警隊文化，是與我們社會一士標語的法治、倫理道德背道而馳的。 

港台於 1974 年的《獅子山下》有一集的主題叫《鄰居警察》，講述警察的新生代



一洗往日貪污惡習，成立專門改善警察與街坊關係的部門。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

對白： 

「聽住，警察的聲譽不是別人贈予的，而是靠你們的一言一語、一舉一動去爭取

回來。」 

請不要再以所謂的權威來說維護警隊尊嚴，而是再一次以「肯承擔」來改善形象

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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